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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說明 
 

 
一、本刊係依據本會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會議資

料匯輯而成。 

二、全輯內容分為會議程序、會議紀錄、議案、

附錄等。 

三、本刊彙輯編撰校印等項，誤謬疏漏，在所難免，尚祈

閱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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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星期 會   次  時  間 項      目 備  考 

年 月 日 

110 4 14 三 

預備會議 

及 

第一次會議 

8：00 

│  

17：30 

1. 代表報到。 

2. 議決議事日程。 

3. 報告事項。 

4.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

行情形報告。 

5. 鄉政綜合探討。 

 

110 4 15 四 第二次會議 

8：00 

│  

17：30 

 

下村鄉政建設考察。 
 

110 4 16 五 第三次會議 

8：00 

│  

17：30 

1. 審議鄉公所提案。 

2. 討論及議決代表提

案。 (含人民請願

案) 

3. 臨時動議。 

4. 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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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議紀錄 

一、會    次：預備會議及第1次會議 

二、日    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14日星期三                                上午9時00分 

三、地    點：本會議事廳 

四、出席代表：熊主席志謀、古副主席宗勳、潘代表義輝、陳代表榮華、莊代表期文、 

        王代表彩華、李代表亞倫。 

五、列席人員：(一)張秘書成森、主計室吳主計主任文姬、民政課鍾課長義輝、 

                  建設課林課長建全、財政課石課長博仁、人事室蕭人事管理員雪燕、 

                  觀光農業課賴課長志雄、原住民行政課潘課長玉珮、清潔隊潘隊長聖賢。 

              (二)本會劉秘書碧真、羅組員美娟。 

六、主    席：熊主席志謀                                              紀錄：羅美娟 

七、主席宣布開會。 

八、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九、鄉政綜合探討。 

十、散會：上午11時30分。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一、會    次：第2次會議 

二、日    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15日星期四                               上午10時00分 

三、地    點：鄉政建設考察(永靖村納骨塔港口茶山漁民活動中心 

四、出席代表：熊主席志謀、古副主席宗勳、潘代表義輝、陳代表榮華、莊代表期文、 

              王代表彩華、李代表亞倫。 

五、列席人員： (一)張秘書成森、建設課林課長建全、蔡課員宗佑 

               (二)本會劉秘書碧真、羅組員美娟。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一、會    次：第3次會議 

二、日    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16日星期五                               上午10時00分 

三、地    點：本會議事廳 

四、出席代表：熊主席志謀、古副主席宗勳、潘代表義輝、陳代表榮華、莊代表期文、 

        王代表彩華、李代表亞倫。 

五、列席人員：(一)滿州鄉公所余鄉長增春、張秘書成森、主計室吳主計主任文姬、 

                  民政課鍾課長義輝、建設課朱課員家興、財政課石課長博仁、 

                  人事室蕭人事管理員雪燕、觀光農業課賴課長志雄、 

                  原住民行政課潘課長玉珮、清潔隊潘隊長聖賢。 

              (二)本會劉秘書碧真、羅組員美娟。 

六、主    席：熊主席志謀                                              紀錄：羅美娟 

七、主席宣布開會。 

八、審議鄉公所及代表提案 

1.案由：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110年度睦鄰經費」，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2.案由：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衛生福利部補助本所「滿州鄉里德社區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乙案預算不足額791萬7,520元，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3.案由：敬請審議「鄉民潘勝雄、潘勝文申請港口段205地號；潘科男、潘云婕申請射麻裡

段78-6地號鄉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案」。 

決議：擱置延期討論。 

4.案由： 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110年度「博物館及地方博物館升級計畫」一案，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5.案由： 建請公所於長樂村大公路42號宅後水溝進行擴寬溝體及清淤作業以利汛期排水順

暢 

決議：照案通過。 

6.案由： 建請公所整頓鄉公所前200線道上攤販肆意擺攤影響鄉容及交通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7.案由：建請公所重建位於本鄉與恆春鎮交界200線道上滿州鄉界碑，以端正本鄉門面。 



 

決議：照案通過。 

九、閉會：11時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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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一般議案一覽表 

類 別 案號   案 由 提 案 人 

建設類 1 
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110年度睦鄰經費」，請審

議。 
鄉長余增春 

建設類 2 

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衛生福利部補助本所「滿州鄉

里德社區活動中心新建工程」乙案預算不足額791萬

7,520元，請審議。 

鄉長余增春 

觀農類 3 

敬請審議「鄉民潘勝雄、潘勝文申請港口段205地

號；潘科男、潘云婕申請射麻裡段78-6地號鄉有土地

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案」。 
鄉長余增春 

民政類 4 
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110年度「博物館及地方博物

館升級計畫」一案，請審議。 
鄉長余增春 

建設類 5 
建請公所於長樂村大公路42號宅後水溝進行擴寬溝體

及清淤作業以利汛期排水順暢。 
代表王彩華 

建設類 6 
建請公所整頓鄉公所前200線道上攤販肆意擺攤影響

鄉容及交通事宜。 
代表莊期文 

民政類 7 
建請公所重建位於本鄉與恆春鎮交界200線道上滿州

鄉界碑，以端正本鄉門面。 
代表莊期文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1號 類別 建設類 提案人 鄉長余增春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110年度睦鄰經費」，請審議。 

說明 

ㄧ、依據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110年03月12日國科企劃字第

11000096221號函辦理。 

二、原預算編列為1,000萬元整，因後續提高補助額度，故補

助額度為1,100萬元整。 

三、追加檢項目如後付追加減細項表。 

辦法 送請貴會議決同意後，由本課辦理追加減預算。 

審查

意見 
照案通過。 

決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2號 類別 建設類 提案人 鄉長余增春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衛生福利部補助本所「滿州鄉里德社

區活動中心新建工程」乙案預算不足額791萬7,520元，請審

議。 

說明 

ㄧ、依據屏東縣政府108年01月04日屏府社政字第

10800584800號函辦理。 

二、本案因多次流標，考量物價及缺工等因素辦理預算調

整，調整後總預算共計2,899萬3,488元，其中核定補助

經費為新台幣1,800萬元，另地方配合款共計1,099萬

3,488元。 

三、扣除前次已同意墊付金額，本次所需墊付金額為791萬

7,520元。 

四、檢附補助核定文、同意墊付文、第ㄧ次追加預算同意墊

付文、經費支用情形表各乙份。 

辦法 送請貴會議決同意後，由本課辦理追加減預算。 

審查

意見 
照案通過。 

決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3號 類別 觀農類 提案人 鄉長余增春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審議「鄉民潘勝雄、潘勝文申請港口段205地號；潘科

男、潘云婕申請射麻裡段78-6地號鄉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

留地案」。 

說明 

一、依據屏東縣恆春地政事務所110年3月10日屏恆第一字第

11030186800號函辦理(附件1)。 

二、港口段205地號、射麻裡段78-6地號等2筆土地為鄉有

地，因未檢附鄉鎮市民代表會審議同意之證明文件，前

經通知補正已逾15日未補正，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

第1項第4款規定予以駁回。 

三、本鄉鄉民潘勝雄、潘勝文申請港口段205地號；潘科男、

潘云婕申請射麻裡段78-6地號，因上述2筆土地為本鄉鄉

有地，依函所示須檢附本鄉鄉民代表會審議同意之證明

文件，方能完成辦理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及他

項權利塗銷登記。 

辦法 
送請貴會議決同意後，將相關文件函知恆春地政事務所，賡

續辦理後續事宜。 

審查

意見 
擱置動議。 

決議 照審查意見擱置。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4號 類別 民政類 提案人 鄉長余增春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110年度「博物館及地方博物館升級計

畫」一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文化部110年2月24日文源字第字第1103005379號函

辦理。 

二、依據屏東政府110年3月2日屏府文推字第11007929000號

函辦理。 

三、文化部補助公所貳佰壹拾萬元整，本所需編列配合款貳

拾肆萬元整。 

四、附件：鄉鎮公所與蕭珍記基金會配合款編列最低值：110

年屏東地文館計畫補助案 

辦法 送請貴會議決同意後，由本課辦理追加預算辦理。 

審查

意見 
照案通過。 

決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5號 類別 建設類 提案人 代表王彩華 
附署人 

(附議人) 

古宗勳 

陳榮華 

李亞倫 

案由 
建請公所於長樂村大公路42號宅後水溝進行擴寬溝體及清淤

作業以利汛期排水順暢。 

說明 

旨揭案處宅後水溝因每逢雨季土石沖刷至溝體，經年累月致

水溝排水空間不足，鑒於汛期將至，請公所盡速協助進行溝

體土石清理及擴寬作業。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6號 類別 建設類 提案人 代表莊期文 
附署人 

(附議人) 

古宗勳 

李亞倫 

王彩華 

案由 
建請公所整頓鄉公所前200線道上攤販肆意擺攤影響鄉容及交

通事宜。 

說明 

鄉公所位處本鄉政經商中心，除鄉公所為本鄉公務中心，公

所四周亦商店林立，本區為本鄉人口出入流動最多之處，以

致吸引眾多攤商聚集公所四週擺攤，凌亂攤位嚴重影響鄉容

及交通，建請公所對此現象予以整頓，以符本鄉推動觀光產

業形象及鄉民交通安全。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7號 類別 建設類 提案人 代表莊期文 
附署人 

(附議人) 

古宗勳 

李亞倫 

王彩華 

案由 
建請公所重建位於本鄉與恆春鎮交界200線道上滿州鄉界碑，

以端正本鄉門面。 

說明 

旨揭界碑位於進入本鄉主要道路200線道上與恆春鎮上交界，

為進入本鄉第一門面，負有給予外地遊客進入滿州鄉良好第

一印象成敗之責。惟目前石碑柱體已嚴重龜裂，石碑造型亦

為多年前設計，建請公所重建並集合外界意見設計規劃創新

造型，以符本鄉推動觀光產業形象。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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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臨時動議一覽表 

類別 案號   案 由 提案人 

財政類 1 

建請公所活化本鄉射麻裡段地號78-2及78-3土地，以

現有農牧用地地目出租，作符合地目用途，以增加本

鄉財源。 

代表陳榮華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2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提案 

案號 第1號 類別 財政類 提案人 代表陳榮華 
附署人 

(附議人) 

莊期文 

李亞倫 

王彩華 

案由 
建請公所活化本鄉射麻裡段地號78-2及78-3土地，以現有農

牧用地地目出租，作符合地目用途，以增加本鄉財源。 

說明 

旨揭2筆土地閒置多年，無法有效利用土地價值，創造鄉有財

源，鑒於本鄉財政日益捉襟見肘，實有積極開拓歲入來源必

要，建請公所活化此2筆土地，藉由租金收入以增加本鄉財政

來源。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11次臨時會議決執行情形 

編號 1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敬請同意本所以公共造產方

式經營「滿州鄉港仔加油

站」，請審議。 

處理情形 

依貴會110年2月2日滿鄉代字

第11030009300號函審查通

過。 

編號 2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衛生

福利部補助本所「滿州鄉里

德社區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乙案預算不足額791萬7,520

元，請審議。 

處理情形 
以紙本補充說明追加理由及經

費支用情形表供參。 

 


